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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 为加强 集团公司动火作业安全管理，确保人身、生产、

设备安全，制定本标准。 1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动火作业

定义、动火作业分类、 动火作业许可证的管理、动火分析及

合格标准、动火作业安全防火要求等。 本标准适用于 集团易

燃易爆场所的动火作业。 本标准不适用于生产区域的固定用

火作业。 2动火作业定义 使用气焊、电焊、喷灯等焊割工具

，在煤气、氧气的生产设施、输送管道、储罐、容器和危险

化学品的包装物、容器、管道及易燃易爆危险区域内的设备

上，能直接或间接产生明火的施工作业。 3 动火作业分类 动

火作业分为一级动火作业、二级动火作业和三级动火作业三

类。 3.1 一级动火作业 3.1.1工业及民用煤气生产设施（储罐、

容器等）、DN≥200mm煤气输送管道的本体及与本体水平净

距1米范围内动火作业。 3.1.2 DN≥80mm氧气输送管道动火

作业。 3.1.3 A级易燃易爆区域动火作业(见表1)。 3.2 二级动

火作业 3.2.1工业及民用煤气生产设施（储罐、容器等）

、DN3.2.2 DN3.2.2 B级易燃易爆区域动火作业(见表1)。 3.3 三

级动火作业 除一级动火作业和二级动火作业以外的动火作业

。 4 动火作业许可证的管理 4.1 许可证格式 一级、二级《 动

火作业许可证》采用统一格式（见表2）。 4.2 《 动火作业许

可证》的审批 4.2.1 一级动火作业的《 动火作业许可证》由动

火地点、设施所在单位(管理权限的分厂)分管安全领导或安

全科长审查签字，并报公司安全、消防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



方可实施。 4.2.2二级动火作业的《 动火作业许可证》由动火

地点、设施所在单位(管理权限的分厂)下属车间领导审查签

字后，报分厂安全、消防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方可实施。

4.2.3三级动火作业不办理《 动火作业许可证》，动火作业由

动火地点、设施所在单位(管理权限的分厂)下属车间领导审

查，落实安全防火措施后方可实施。 4.2.4 逢节假日、夜班的

应急抢修一级动火作业由动火地点、设施所在单位(管理权限

的分厂)分管安全领导或安全科长审查并审核批准后实施，报

送公司安全、消防主管部门备案。 4.2.5 《 动火作业许可证》

一式四份，安全主管部门、消防主管部门、动火作业所在单

位和动火作业负责人各持一份存查。 4.3 《 动火作业许可证

》的办理程序和要求 4.3.1 《 动火作业许可证》由申请动火单

位的动火作业负责人办理。办证人应按《 动火作业许可证》

的项目逐项填写，不得空项，然后根据动火等级，按4.2规定

的审批权限办理审批手续。 4.3.2 动火作业负责人持办理好的

《 动火作业许可证》到现场，检查动火作业安全措施落实情

况，确认安全措施可靠并向动火人和监火人交代安全注意事

项后，将《 动火作业许可证》交给动火人。 4.3.3 一份《 动

火作业许可证》只能适用在一个动火地点、设施。动火前，

由动火人在《 动火作业许可证》上签字。如果在同一动火地

点、设施多人同时动火作业，可使用一份《 动火作业许可证

》。 4.3.4审批后的动火作业必须在48h内实施，逾期应重新办

理《 动火作业许可证》。 4.3.5审批后的动火时段延长，应办

理延续手续。 4.3.6 《 动火作业许可证》不能转让、涂改，不

能异地使用或扩大使用范围。 5 动火分析及合格标准 5.1凡是

在易燃易爆装置、管道、储罐、阴井等部位及其他认为应进



行分析的部位动火时，动火作业前必须进行动火分析。 5.2动

火分析的取样地点要有代表性。 5.3 进入煤气设备内部工作时

，安全分析取样时间不得早于动火前30分钟，检修动火工作

中每两小时必须重新取样分析。工作中断后恢复工作前30分

钟，须重新取样分析。如现场分析手段无法实现上述要求者

，应由分级审批安全主管负责人签字同意，另做具体处理。

5.4 动火分析合格判定 5.4.1 如使用测爆仪或其他类似手段时，

动火分析的检测设备必须经被测对象的标准气体样品标定合

格，被测的气体或蒸气浓度应小于或等于爆炸下限的20%。

5.4.2 使用其他分析手段时，被测的气体或蒸气的爆炸下限大

于等于4%时，其被测浓度小于等于0.5%；当被测的气体或蒸

气的爆炸下限小于4%时，其被测浓度小于等于0.2%。 5.4.3动

火分析合格后，动火作业须经分级审批的安全主管负责人签

字后方可实施。 6动火作业安全防火要求 6.1 动火作业必须办

理《 动火作业许可证》。进入设备内、高处等进行动火作业

，还应执行进设备内和高处作业的相关规定。 6.2高处进行动

火作业，其下部地面如有可燃物、空洞、阴井、地沟、水封

等，应检查并采取措施，以防火花溅落引起火灾爆炸事故。

6.3在地面进行动火作业，周围有可燃物，应采取防火措施。

动火点附近如有阴井、地沟、水封等应进行检查，并根据现

场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安全防火措施，确保安全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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